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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國民法官法業於109年7月22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於109年8

月12日經總統公布，定於112年1月1日施行。本院為因應國民法官法施

行，使更多民眾得藉由事前參與模擬法庭，瞭解國民法官法內容，建

立國民易於參與及瞭解之審判環境，使國民法官制度運作更為完善，

而辦理國民法官模擬法庭。 

今日承蒙各位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撥冗參與本院國民法官模

擬法庭活動，在此合議庭向各位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致上十二萬

分的謝意。接下來將由各位與合議庭共同參與本次模擬案件的審理，

一同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及量刑。為使各位能迅速掌握本案的爭點、

於審判期日前已經進行準備程序之結果、審判程序的運作及流程、國

民法官的權利與義務、刑事審判基本原則、以及本案相關的法律規定

等解釋，以下逐一向各位說明。 

  



 

- 4 - 
 

貳、國民參與審判流程 

 

 

 

 

 

 

 

 

 

 

 

 

 

 

 

 

 

 

 

 

 

 

 

 

 

 

 

 

 

 

 

國民法官 

選任程序 
選出參與本案審理程序之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 

國民法官 

宣誓 
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宣誓會公平、公正地執行國民法官職務 

審前說明 審判長對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說明審理程序相關事項 

讓在場人員知道今天審理的是什麼人、什麼案件、什麼罪名 

起訴要旨 
檢察官說明被告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做了什麼事、犯了什麼

罪 

朗讀案由 

被告就起訴的犯罪事實，為是否承認的陳述，及說明答辯的內容 
被告及辯護人 

答辯 

人別訊問 確認被告身分 

權利告知 
審判長告訴被告涉嫌犯了什麼罪，及有哪些訴訟上的權利可以行

使 



 

- 5 - 
 

 

 

 

 

 

 

 

 

 

 

 

 

 

 

 

 

 

 

 

 

 

 

 

 

 

 

 

 

 

 

 

 

 

開審陳述 
檢察官跟辯護人分別說明他們對案件事實的主張，以及有哪些證

據可以證明他們所主張的事實為真 

訊問被告 問被告有關本案起訴的犯罪事實 

就檢察官、辯護人所提出的各項證據，經由法定程序進行調查，

例如調查書證(如宣讀鑑定報告或以適當設備顯示內容並使辨

認，或告以要旨)、物證(如提示兇刀並使辨認)、人證之交互詰

問，再由檢辯、被告及訴訟關係人表示意見 

證據調查 

人

證 

物

證 

書

證 

告訴人、被害人等對

科刑範圍表示意見 
由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就本案科刑範圍表示意見 

事實及法律辯論 

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及訴訟參與人就已在法庭合法調查的證

據，依序陳述及辯論是否可以證明犯罪事實？被告成立什麼罪

名？ 

準備程序結果之

顯現 

審判長說明先前準備程序整理爭點之結果及調查證據之範圍、次

序及方法 

科刑資料之調查 法院依職權調查被告的前案資料及檢辯所提相關科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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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陳述 

（科刑） 

終局評議 

（科刑） 

宣示判決 

國民法官 

職務終了 

製作判決書 

交付判決原本及

製作正本送達 

被告就本案科刑相關事項做最後的陳述 

法官與國民法官共同評議決定被告有罪或無罪，如認被告有罪的

話，則其罪名為何，以及該科處什麼樣的刑罰 

國民法官法庭跟大家說明判決的結果 

國民法官結束任務 

法官依本案判決結果製作判決書 

判決在宣示後，最慢應在宣示之日起30日內，將判決書原本交付

書記官（國民法官法第86條第4項）。書記官製作判決書正本後，

送達予檢察官、告訴人或被害人(訴訟參與人)、被告、辯護人。 

科刑辯論 
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依序就科刑相關事項及證據進行言詞辯

論，各自主張應判處何種刑罰 

宣示辯論終結 審判長宣示辯論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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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權限、義務、違背義務之處罰 

一、權限 

㈠職權 

1.全程參與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國民法官與法官一起在法庭聽審，

見聞當事人的主張及證據的調查。 

2.訊問：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得於告知審判長後，於待證事項

範圍內，自行或請求審判長補充訊問證人、鑑定人、通譯等人；

就判斷罪責及科刑之必要事項，自行或請求審判長補充訊問被告；

於釐清被害人或其家屬陳述意旨範圍內，自行或請求審判長補充

詢問被害人或其家屬（第73條第1項至第3項）。 

3.請求釋疑：有疑問時，可以請求進行足為釐清其疑惑之說明（第

45條第3款）；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進行中，就「程序、國民法官

（含備位）權限、義務及違背義務之處罰、刑事審判基本原則、

被告被訴罪名之構成要件及法令解釋、審判期日預估所需時間、

其他應注意之事項」、「關於證據能力、證據調查必要性與訴訟程

序之裁定及法令解釋之法官合議決定」有疑惑，得請求審判長釋

疑(第66條第2項、第69條第2項），以釐清疑惑。 

4.進行評議：國民法官於審理終結後參與評議，以包含國民法官及

法官雙方意見在內之三分之二多數決，決定被告的罪責。評議結

果認定被告有罪時，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之二分

之一多數決，決定被告應受之刑罰；又死刑之科處，則須包含國

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之三分之二多數決，始得為之（第82

條第1項、第83條）。 

㈡ 權利及保護 

1.公假：到庭參與審判期間給予公假（在施行前，委由服務單位自

行決定是否給予公假，有需要者，法院會發給出席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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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禁止不利益處分：不得因國民法官到庭參與審判而給予任何不利

益處分。 

3.日費及旅費：可按到庭日數領取日費及旅費。 

4.個人資料、人身安全之保護：國民法官之個人資料都會嚴加保密，

必要時法院會給予必要的保護措施。 

5.審判過程中必要之照料：審、檢、辯應給與國民法官必要之照料，

並避免造成其時間與精神上之過重負擔。 

6.禁止任何人不當接觸國民法官：意圖使國民法官（含備位）不行

使其職務或為一定之行使，或意圖報復其之職務行使，對其本人

或其配偶、八親等內血親、五親等內姻親或家長、家屬實行犯罪

者，依其所犯之罪，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二、義務及違背義務之處罰 

㈠公平審判的義務 

1.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依據法律獨立行使其職權，不受任何

干涉（第9條第1項）。 

2.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應依法公平誠實執行其職務，不得為

有害司法公正信譽之行為（第9條第2項）。 

3.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許以不行使其職務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0萬元以下罰金（第94條第1項）。 

㈡保密的義務 

1.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對於評議秘密，及其他職務上知悉之

秘密（例如：涉及個人隱私之事項及其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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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予保密（第9條第3項）。 

2.無正當理由而洩漏評議秘密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第97條第1項）。 

3.無正當理由而洩漏其他職務上知悉之秘密者，處6月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新臺幣8萬元以下罰金（第97條第2項）。 

㈢宣誓的義務 

1.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應行宣誓；備位

國民法官經遞補為國民法官者，應另行宣誓（第65條第1項、第2

項）。 

2.拒絕宣誓者，得處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第100條）。 

㈣到場執行職務的義務 

1.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有以下義務： 

(1)國民法官應於審判期日及終局評議時到場。 

(2)國民法官於終局評議時不得拒絕陳述，亦不得以其他方式拒

絕履行職務。 

(3)備位國民法官應於審判期日到場。 

2.無正當理由違反者，得處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第101條）。 

㈤聽從訴訟指揮義務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違反審判長所發維持秩序之命令，致妨

害審判期日訴訟程序之進行，經制止不聽者，得處新臺幣3萬元

以下罰鍰（第10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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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刑事審判之基本原則 

一、 罪刑法定主義 

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刑法第1條）。

它的意思是指一個人的行為是否構成刑事犯罪，要以行為時的

法律是否有處罰規定作為基準。 

二、 無罪推定原則 

所謂「無罪推定原則」，是指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

應推定被告無罪（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也就是一個人

在未定罪之前，都被認為是無辜的，這便是無罪推定原則。所

以，法院(包括國民法官)不能有先入為主、未審先判的觀念，

認為被告既然被檢察官起訴，就預先推斷被告是有罪的。 

㈠ 檢察官就起訴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 

檢察官就被告的犯罪事實，負有證明的責任（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項）。亦即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若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

就應該判決無罪，被告不必證明自己無罪。 

㈡ 被告有緘默權及答辯權 

被告有消極不陳述的自由，也就是可以拒絕回答任何問題，而

且被告如果選擇不回答，也不能就因此推論被告有犯罪行為。

另一方面，對於檢察官起訴的事實，被告也可以積極答辯，以

反駁檢察官提出的主張。 

※被告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

第2項） 

㈢對於認定被告有罪的結論，是不能有合理懷疑的 

法院經過各項證據的調查後，如果要認定被告有罪，必須是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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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這些證據後，認為以通常一般人的角度來看，都不至於有所

懷疑（即超越合理懷疑），而能確信被告確實有犯罪的事實，這

時才能夠判決被告有罪。假如經過證據調查研判後，還是有合

理的懷疑存在，沒辦法達到被告有罪的確信的話，此時便必須

判決被告無罪（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事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罪疑唯輕原則） 

「事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是指法院整體評價證據調查的結果

後，如果就特定事實仍然無法形成確實的心證，就應該作對被

告有利的認定。因為審判者並不是神，調查證據後仍有可能無

法判斷出確實的犯罪事實，此時則應採取對被告有利的觀點來

做認定。 

三、 證據裁判原則 

㈠所謂證據裁判原則，是指認定被告有罪，必須基於在法庭所提

出而且經過合法調查的證據來判斷。證據，是指物證（如兇器

等）、人證（由證人或鑑定人到法庭來接受詰問）、書證（如現

場勘驗筆錄、被告或其他人在法庭外的筆錄）等。 

㈡法院認定被告有沒有檢察官所說的犯罪事實，必須要依據檢察

官、辯護人在法庭上可依法所提出調查的各項合法證據來作判

斷。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被告犯罪，就算各位國民法官認

為被告講的話是有所隱瞞、說謊或是不可盡信的，還是不能直

接就認定被告有罪。至於檢察官、辯護人在法庭上所說的話(包

括陳述案發時之事實，或對於證據所做的評價)，只是雙方的主

張，並不是證據，所以不能拿他們的話來作為證據。另外，在

法庭外所看到或聽到的轉述或媒體的報導，也都不能當證據及

判斷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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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由心證主義 

「自由心證」是指對於證據的評價與事實的認定，都委由審判

者依證據調查所形成之心證自由判斷，但這並不是說可以任意

為之，要判斷證據是否足夠證明被告犯罪，必須符合我們一般

人的經驗及常識，不能僅依個人的意思隨便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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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審判期日前所進行準備程序之結果 

一、起訴事實（檢察官所主張被告之犯罪過程） 

林有有為林永福之子，兩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

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共同居住在新竹縣福園鄉海南路52號。林有

有於108年7月31日上午6時許，在上址住處之雜物間内，持扣案水

果刀（刀刃長22公分、最寬4.5公分），接續朝林永福之頭臉部、

頸部、胸部、上肢及背部揮砍及刺擊，致林永福頭臉部受有傷勢8

處、頸部受有傷勢2處、胸部受有傷勢6處、上肢受有傷勢6處、背

部受有傷勢1處，造成林永福頸部脊髓斷離、頭頸部胸背及上肢多

處銳器傷大量出血而死亡。林有有見林永福死亡後，即將林永福

之屍體拖至上址住處之浴室内藏放，並持拖把擦拭地面血跡，後

因屍體臭味浮現於其住處，遂於108年8月3日16時10分許，將林永

福之屍體放置於車牌號碼1234-ABC號自用小客車之後車廂，並駕

駛上開自用小客車載運林永福之屍體至新竹縣福園鄉光復舊鐵橋

下旁農田灌溉水渠而遺棄之（座標：北緯23度51分31.24秒、東經

121度61分1.53秒）。嗣因林有有於108年8月3日16時10分許，駕駛

上開自用小客車外出遺棄林永福屍體時，經民眾彭大益發覺林有

有疑似有搬運屍體之舉動，乃透過孫昇華轉告林永福之胞弟林永

順，林永順獲知後隨即前往上址住處查看並報警處理，警方獲報

後隨即至上址住處查訪，適林有有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返回住處

時，見有警方在其住處，隨即駕車逃逸，經警方於同日17時3分許，

在新竹縣福園鄉文興路62號前查獲並以現行犯逮捕林有有，並查

扣上開自用小客車，復經警方調閱監視器於同日20時30分許，在

新竹縣福園鄉光復橋旁溝渠處（座標：北緯23度51分32.69秒、東

經121度62分7.18秒）發現林永福之屍體，並為警於同日23時35分

許在其住處扣得水果刀1把，始查悉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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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訴及檢察官補正後之法條：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刑法第272條、第271條第1項之對直系血

親尊親屬犯殺人罪嫌及刑法第250條、第247條第1項之對直系血親

尊親屬犯遺棄屍體罪嫌。 

三、被告之答辯及辯護人之辯護意旨 

㈠被告就檢察官起訴及補正後主張的犯罪事實及罪名，為全部認罪

之答辯。 

㈡惟主張被告於本案各該行為時，為安非他命與酒精使用病患，同

為興奮劑誘發之精神病患，而為有精神障礙之人士，且由被告歷

次就醫、前科紀錄及日常生活表現觀之，被告顯因此精神障礙之

影響，而達到「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

低」之程度，認其有刑法第19條第1項或同條第2項之適用，主張

本案被告之各該行為應屬「不罰」之行為，或得因此減輕其刑。 

㈢另主張被告本案之各該行為，即使不符上開條文規定「不罰」之

情形，認仍有刑法第59條之適用，主張被告確係因長期受精神疾

病所苦，且未獲即時完全治療，以致犯下本案殺父滔天大罪，被

告為本案各該犯罪之情狀仍值憫恕，有法重情輕之處，請求各依

照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四、不爭執事項 

一、事實及法律部分： 

被告對起訴書所載事實及起訴書所載、檢察官當庭補充之罪名及罪

數認定均不爭執。 

二、量刑部分： 

 ㈠本案被告就被訴殺人犯嫌，有刑法第272條加重事由。  

 ㈡本案被告就被訴遺棄屍體犯嫌，有刑法第250條加重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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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爭執事項（本案審理重點） 

一、事實及法律部分：無爭點。 

二、量刑部分： 

㈠本案被告被訴對直系血親尊親屬犯殺人罪嫌、遺棄直系血親尊親屬

屍體罪嫌部分，有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之適用？ 

㈡本案被告被訴對直系血親尊親屬犯殺人罪嫌、遺棄直系血親尊親屬

屍體罪嫌部分，有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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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被告所涉罪名的構成要件與相關法令解釋 

一、 起訴及檢察官補正後之法條：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刑法第247

條第1項之遺棄屍體罪。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二、家庭暴力罪：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

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 

※刑法第271條第1項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刑法第247條第1項 

「損壞、遺棄、污辱或盜取屍體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 

二、 檢察官主張之加重要件： 

刑法第272條、第250條 

※刑法第272條 

「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前條之罪（即刑法第271條）者，加重

其刑至2分之1。」 

※刑法第250條 

「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第247條至第249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2

分之1。」 

三、 被告及辯護人主張： 

㈠被告及辯護人對於檢察官上面主張的起訴及補正後之法條、加重

要件及罪數做全部認罪的主張。 

㈡但是被告之辯護人認為被告在為本案對直系血親尊親屬犯殺人罪、

遺棄直系血親尊親屬屍體罪時，有刑法第19條第1項的適用，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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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各該行為均屬刑法上「不罰」之行為，本案各罪應為「無罪」

之判決。 

㈢另外主張即使被告的狀況未達刑法第19條第1項之程度，也有刑法

第19條第2項、同法第59條減刑要件的適用。 

 

四、 本案被告各行為是否符合刑法第19條第1 項、第2項之情形 

㈠法條規定 

※刑法第19條 

（第1項）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

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第2項）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

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第3項）前2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㈡立法理由說明 

「一、原條文第1項「心神喪失」與第2項「精神耗弱」之用語，

學說及實務見解，均認其等同於「無責任能力」與「限制責任能

力」之概念。行為人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或辨識之能力顯

著減低之情形，例如，重度智障者。對於殺人行為完全無法明瞭

或難以明瞭其係法所禁止；行為人依其辨識違法而行為之能力欠

缺或顯著減低之情形，例如，患有被害妄想症之行為人，雖知殺

人為法所不許，但因被害妄想，而無法控制或難以控制而殺害被

害人。爰仿德國立法例，將原第1項、第2項之規定，予以修正。 

二、責任能力之有無及其高低，為犯罪有責性判斷之一要件。關

於責任能力之判斷，依通說之規範責任論，應就行為人所實施具

備構成要件該當且屬違法之行為，判斷行為人辨識其行為違法之

能力，以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倘行為人之欠缺或顯著減低

前述能力，係由於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即難謂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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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爰參酌國外之立法例，於第3項予以

明定。」 

㈢刑法第19條之相關法令解釋 

刑法第 19 條有關行為刑事責任能力之規定，係指行為人於「行為

時」，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生理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

之能力（學理 上稱為「辨識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學

理上稱為「控制能力」），因而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

者而言。其中「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生理原因要件，事

涉醫學上精神病科之專門學識，非由專門精神疾病醫學研究之人

員或機構予以診察鑑定，不足以資判斷，自有選任具該專門知識

經驗者或囑託專業醫療機構加以鑑定之必要；倘經鑑定結果，行

為人行為時確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則是否此等生理因素

導致其違法行為之辨識能力或控制違法行為之能力，因而產生不

能、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亦即二者有無因果關係存在，

得否阻卻或減輕 刑事責任，應由法院本於職權判斷評價之（最高

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4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 

㈣適用刑法第19條後，併應注意是否應依修正前刑法第87條之規定

宣告監護處分 

※修正前刑法第87條 

（第1項）因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

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第2項）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

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

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 

（第3項）前2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

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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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刑法第59條之適用 

 ㈠法條規定 

※刑法第59條 

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

其刑。 

㈡立法理由說明 

「一、按科刑時，原即應依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

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惟其審認究係出於審判者主觀之

判斷，為使其主觀判斷具有客觀妥當性，宜以『可憫恕之情狀較為

明顯』為條件，故特加一『顯』字，用期公允。 

二、依實務上見解，本條係關於裁判上減輕之規定，必於審酌一切

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

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乃增列文字，將此適用條件予

以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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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審判期日時程 

111年3月15日（星期二）13時至18時0分 

開始時間 所需時間 結束時間 
程序 

進行者 
預定進行事項 地點 

13：00   審判長 

起始程序： 

1.人別訊問 

2.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 

3.權利告知 

4.被告認罪與否答辯 

5.辯護人陳述辯護要旨 

本院一樓刑事

第1法庭 

   檢察官 開審陳述(§70) 

   辯護人 開審陳述(§70) 

 
以上預計

20分鐘 
 審判長 

說明準備程序整理爭點

之結果及調查證據範

圍、次序及方法(§71) 

13：20 48分鐘  
檢察官、

辯護人 

調查證據：不爭執事項

之書證及物證。 

14：10 5分鐘  檢察官 
調查證據：爭執事項項

次1部分之筆錄調查。 

 35分鐘  

檢察官、

辯護人及

被告 

交互詰問證人林永順

（由檢察官主詰問；被

告及辯護人反詰問）。 

 20分鐘  
國民參與

審判法庭 

1.由國民法官自行或請

求審判長訊問證人林

永順。 

2.由法官訊問證人林永

順。 

15：10 45分鐘  檢察官、 調查證據：爭執事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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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人 次3、4之筆錄、書證調

查。 

15：55 80分鐘  

檢察官、

辯護人及

被告 

交互詰問證人田心喬

（由辯護人及被告主詰

問；檢察官反詰問）。 

 20分鐘  
國民參與

審判法庭 

1.由國民法官自行或請

求審判長訊問證人田

心喬。 

2.由法官訊問證人田心

喬。 

17：35 3分鐘  檢察官 
調查證據：爭執事項項

次6之書證調查。 

 

 

111年3月16日（星期三）9時至12時30分 

開始時間 所需時間 結束時間 
程序 

進行者 
預定進行事項 地點 

9：00 20分鐘  檢察官 
調查證據：被告供述筆

錄之調查。 

本院一樓刑事

第1法庭 

（休庭評議地

點：本院一樓

評議室） 

 15分鐘  檢察官 就被訴事實詢問被告。 

 15分鐘  辯護人 就被訴事實詢問被告。 

 20分鐘  
國民參與

審判法庭 

1.由審判長就被訴事實

訊問被告。 

2.由國民法官自行或請

求審判長就被訴事實

訊問被告。 

   審判長 

審判長詢問當事人及辯

護人對證據證明力表示

意見。 

10：10 10分鐘  檢察官 調查科刑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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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 諭知調查證據完畢。 

10：20 30分鐘  檢察官 事實及法律辯論。 

 30分鐘  
被告及 

辯護人 
事實及法律辯論。 

 5分鐘  被告 最後陳述。 

 5分鐘  告訴人 就科刑範圍陳述意見。 

11：30 20分鐘  
國民參與

審判法庭 

1.由審判長就科刑相關

事項訊問被告。 

2.國民法官就科刑相關

事項自行或請求審判

長訊問被告。 

 20分鐘  檢察官 科刑辯論 

 20分鐘  辯護人 科刑辯論  

   被告 最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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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審理重點在「見、聞」證據調查活動，請您專注聆聽檢察官、被

告、辯護人、證人、鑑定人說的話，仔細觀看證據的內容，而不

只是把注意力放在記筆記上。 

二、期間製作之筆記，或與案情有關之資料，於程序結束後，請放置

於評議室，勿攜帶返家。 

三、開庭期間返家後請不要與任何人討論本案，亦請不要搜尋與本案

相關的新聞、報導或資料。 

 


